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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90 号 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8 月，你公司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东方海洋集团”）、车轼、朱春生、北京盛德玖富资产管

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盛德玖富”）将其各自所持你

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等权利不可撤销、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五矿金

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五矿金通”）行使。

2023 年 2月，你公司与五矿金通签署《重整投资意向协议》，五

矿金通有意向以其设立的私募基金产品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你

公司的重整。2023 年 3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东方海洋

集团、车轼、朱春生、北京盛德玖富与五矿金通签署《<表决权

委托协议>解除协议》，于同日将其各自所持你公司股份的表决权

等权利委托给深圳市晋辰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晋辰贸易”），

在表决权委托期间东方海洋集团、车轼、朱春生、北京盛德玖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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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晋辰贸易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，合计持有你公司 12.02%的股

份。晋辰贸易注册资本 50 万元，由自然人陈君炎控制。 

此外，2022 年 12月、2023 年 2月，你公司分别披露公告称

与东方海洋集团、五矿金通以及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，

在你公司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的前提下，债权人山东同济律

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同济律所”）、烟台恒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烟台恒尔”）以对你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，减去实际获

得的现金清偿部分的余额，代为偿付东方海洋集团对你公司的等

额应付款项。其中如同济律所获清偿的现金低于 200万元，差额

部分由东方海洋集团或五矿金通指定的第三方不足；五矿金通作

为你公司重整牵头方和主导方，承诺在重整阶段安排一定数量的

你公司股份给予烟台恒尔，作为其代为偿付的对价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核查说明。 

1. 请你公司说明晋辰贸易的历史沿革、最近三年的业务开

展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等，并核查说明其与你公司、你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五矿金通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它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2. 请你公司在函询和对问题 1 回复的基础上，详细说明相

关方与五矿金通解除委托表决协议，并将所持你公司股份的表决

权等权利委托给晋辰贸易的具体原因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进一

步说明相关事项是否对你公司破产重整事项产生不利影响，是否

对五矿金通牵头和主导你公司破产重整以及解决东方海洋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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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事项产生不利影响，如是，请说明你公

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（如有）。 

3.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相关委托表决后，你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，如是，请说明相关信息披露的合规性；

如否，请说明具体的判断依据及其合法合规性。请你公司律师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相关债务重组方案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涉及的债权金额、具体测算过程、相关会计处理等，并

进一步说明相关债权人以其部分债权抵消你公司对东方海洋集

团应收款项的合理合规性，是否符合《破产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资金》的有关规定。请你公司律师进行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23 年 4 月 7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

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

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

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3月 30日 


